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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,并对 公告中的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签订<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>的议案》。 

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，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深

圳证券交易所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》的规定，公司、招商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（以下简称“招商银行苏州园区支行”）、平

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平安证券”）三方经协商，达成《募集资金三

方监管协议补充协议》主要条款如下： 

1、公司将在招商银行苏州园区支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（账号：

512902783810199）中的部分募集资金以定期存单方式存放，具体如下： 

存入方式 存单号 金额（元） 期限 

三个月定期存款 00310976 5,000,000.00 2011 年 6月 8日至 2011 年 9月 8 日 

三个月定期存款 00310977 5,000,000.00 2011 年 6月 8日至 2011 年 9月 8 日 

三个月定期存款 00310978 5,000,000.00 2011 年 6月 8日至 2011 年 9月 8 日 

三个月定期存款 00310980 5,000,000.00 2011 年 6月 8日至 2011 年 9月 8 日 

三个月定期存款 00310981 5,000,000.00 2011 年 6月 8日至 2011 年 9月 8 日 

三个月定期存款 00310982 5,000,000.00 2011 年 6月 8日至 2011 年 9月 8 日 

三个月定期存款 00310983 5,000,000.00 2011 年 6月 8日至 2011 年 9月 8 日 

三个月定期存款 00310984 5,000,000.00 2011 年 6月 8日至 2011 年 9月 8 日 



 

三个月定期存款 00310985 5,000,000.00 2011 年 6月 8日至 2011 年 9月 8 日 

三个月定期存款 00310986 5,000,000.00 2011 年 6月 8日至 2011 年 9月 8 日 

二、为保证募集资金项目的安全管理和合法使用，三方同意：公司以定期存

单形式存放的资金，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利率执行，并在定期存单解除后将及

时转入“三方监管协议”中规定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管理，并及时通知平安

证券或其保荐代表人。本补充协议中所有的定期存单不得质押。公司如需提前支

取定期存单项下的资金必须事先通知平安证券，并按三方上述约定办理。 

三、本补充协议生效后，构成 “三方监管协议”不可分割的部分，与“三

方监管协议”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四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参照“三方监管协议”的约定及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

机构、深圳证券交易所之规定执行。 

特此公告！ 

苏州春兴精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一年六月三十日 


